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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1.如认为所展示信息存在错误、遗漏、公开期限不符合规定以及其他侵犯信息主体合法权益的，可按照信用信息异议申诉指南提出异议申诉；如需对相关行政处罚信息进
行信用修复，可按照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流程指引提出信用修复申请。

2.本查询结果仅依现有数据展示相关信息，供社会参考使用。使用相关信息的单位和个人应对信息使用行为的合法性负责。

3.“信用中国”网站公示信息与认定单位公示信息不一致的，以认定单位相关系统公示信息为准。

4.因篇幅有限，单类数据仅按更新程度展示前10000条信息。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执
行事务合伙人

倪劲松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 2009-06-05 住所 苏州市三香路718号6楼603室

第 1 条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处罚类别 罚款

处罚决定日期 2025-01-14

处罚内容 罚款金额1,000,000元；行政处罚种类：罚款；

罚款金额（万元） 100.0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
物的金额（万元）

0.0

暂扣或吊销证照名称及编号 — —

违法行为类型 商业贿赂行为及其从属

违法事实 2023年11月29日，本局接到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双反处投诉举报案件转办通知书（苏市监双反转字〔2023〕第006号），
称接到苏州捷利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部分员工举报当事人在经营活动中存在大肆贿赂国家工作人员和医务工作人员等行为，要
求本局依法进行调查处理。经本局执法人员核查，情况基本属实。本局于2023年12月12日对当事人立案调查。 经查，当事人
在销售医疗器械及负责帮助相关医药生产企业推广宣介产品过程中，为了促使医务人员在诊疗中更多的使用当事人所经销的医
疗器械产品或者所负责推广宣介的药品，通过业务员向相关医院的医务人员支付一定的报酬，从而提高相关产品在医院的使用
量，以获取更多的利润。当事人通过与以公司相关业务员为经营者注册成立的经营服务部签订《咨询合作协议》，业务员根据
当事人制定的各产品所对应的报酬价格标准制作《报销单》，在《报销单》里面将支付给医务人员的报酬列为费用Ⅰ，将支付
给业务员的报酬列为费用Ⅱ，经当事人的副总经理周洵初步审核后交由财务负责人审核，最后经当事人法定代表人倪劲松确认

苏州捷利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存续 守信激励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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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财务处将《报销单》里面费用Ⅰ和费用Ⅱ转入所对应的业务员为经营者的咨询服务部的账户，再由业务员将《报销单》里
面费用Ⅰ以现金方式支付给相关医务人员，咨询服务部开具咨询服务费发票，给予当事人入账。2021至2023年度，当事人以咨
询服务费的名义转入上述经营服务部对公账户共计20260717.69元。由于当事人和业务员未保存《报销单》而无法提供，对于
在此期间，当事人转入相关咨询服务部账户内的费用中，支付给医务人员的报酬数额和支付给业务员的报酬数额无法分割确
认，所以，对于当事人在经营过程中支付给相关医务人员的报酬和违法所得无法计算。 本局于2025年1月3日向当事人直接送
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姑苏市监罚告〔2025〕15001号），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未申请听证。 本局
认为，当事人在从事经营活动过程中，为了获取更多的交易机会而向相关的医务人员支付报酬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下列单位或者个人，以谋取交易机会或者竞争
优势：（一）交易相对方的工作人员；”之规定，构成了商业贿赂的行为。

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九条

处罚机关 苏州市姑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苏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处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320508MB0379655G

数据来源 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11320000MB151840X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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